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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《生态环境部行政复议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修订说明 

 

为做好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工作，我们对现行《环境行政

复议办法》（环境保护部令第 4 号）进行了修订，形成《生态环境

部行政复议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）。主要

修订内容如下： 

一、框架结构 

与原《环境行政复议办法》相比，征求意见稿条款数目增加一

条，共 46条。删除条款 10条，新增条款 13条，修改、合并的条款

34条。 

征求意见稿将 46个条款分为六章，框架结构更为清晰。 

第一章“总则”（第一条至第八条）为生态环境部办理行政复

议案件的总体性规定。 

第二章至第五章（第九条至第四十二条）根据行政复议案件的

办理流程，按照申请、受理、审理、决定分为四章。 

第六章（第四十三条至第四十六条）为“附则”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将题目修改为“生态环境部行政复议办法” 

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对行政复议体制做了优化调整。根据行政

复议法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规定，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

府统一行使以其工作部门作为被申请人的复议案件管辖权，地方生



 

 —  17  — 

态环境主管部门不再具有相关复议案件的管辖权，生态环境部也不

再管辖以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。修订

后的办法只适用于规范生态环境部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复议案件的

审理工作。 

据此，将征求意见稿题目修改为“生态环境部行政复议办法”；

同时，在第二条明确“适用范围”为：“生态环境部受理行政复议

申请、办理行政复议案件，适用本办法。” 

（二）明确生态环境部行政复议工作的原则和要求 

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第三条就行政复议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

领导等基本原则和要求做出明确规定。据此，征求意见稿第三条明

确规定，生态环境部行政复议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生态环

境部履行行政复议职责，应当遵循合法、公正、公开、高效、便民、

为民的原则，坚持有错必纠，保障法律、法规的正确实施。 

（三）明确生态环境部行政复议管辖范围 

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五条就国务院部门行政复议案件的

管辖范围作出明确规定。根据该条规定，征求意见稿第九条明确了

生态环境部行政复议管辖范围，即生态环境部管辖下列行政复议案

件：对生态环境部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；对生态环境部依法设立

的派出机构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规定，以派出机构的名

义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；对生态环境部管理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部门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。 

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就行政复议前置范围作出明确

规定。根据该条规定，结合生态环境部行政复议案件的管辖范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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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求意见稿第十七条明确了行政复议前置范围：对生态环境部及其

派出机构、管理的组织依法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、行政不作为、

不予公开政府信息不服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

的其他情形的，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。 

（四）修改完善生态环境部行政复议审理程序 

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完善了行政复议审理程序。增加简易程序，

促进案件“繁简分流”；对行政复议案件的普通程序提出更高要求，

要求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当面或者通过互联网、电话等方式听取当事

人意见；对重大、疑难、复杂案件，应当组织听证。征求意见稿根

据上述规定，就生态环境部的行政复议审理程序从以下三方面作出

修改完善： 

一是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、第五十条规定，

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八条、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对适用普通程序审

理的案件答复程序进行了完善，增加和细化了当面听取当事人意见、

组织听证的规定。 

二是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五十三条、第五十四条、第五十五条规

定，征求意见稿增加了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，规定了适用简易

程序审理的案件情形和审理程序。 

三是根据生态环境部近年办理专业性较强、复杂程度较高的行

政复议案件时，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现场勘验的经验，征求意见稿第

二十四条增加了关于现场勘验、鉴定的规定，并明确了相关适用情

形和程序。 

（五）加强生态环境部行政复议决定履行的监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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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第七十七条、第七十八条就强化对行政复

议决定履行的监督措施作出规定。根据行政复议法上述规定，征求

意见稿第四十条规定，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书、调解

书、意见书的，生态环境部应当责令限期履行，并可以约谈被申请

人的有关负责人或者予以通报批评；第四十一条规定，逾期不起诉

又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书、调解书的，根据不同决定类型，分别由

生态环境部及其派出机构、管理的组织强制执行，或者申请人民法

院强制执行。 

 


